
   

 

 

注意：感谢杨晓波和黄天宇的自愿捐款，因此可以提供此翻译。 IGF对他表示感谢。 

IGF 2020 关键信息  

数据 

 

为确保数据的收集和使用能够惠及所有人——包括那些身处发展中国家、边缘社群和未

联网地区的人，需要采取什么政策和具体行动？ 

 

人工智能依赖于训练它的数据集。这就意味着当数据集中的内容丢失或被主动排除时，

可能会导致进一步加深人工智能现存的分歧、边缘化和排斥性。特别是在医疗健康领域，

这将带来致命的影响。 

 

需要作出重大努力，以提供更广范围、更具包容性的数据集，并采取积极措施以消除由

数据收集者、处理者和使用者带来的偏见。 

 

“我的事情我来做主”。数据收集的同意机制应当得到加强并变得更加透明，特别是对

于边缘社群和身处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 

 

数据自决概念应作为数据治理一种可能的核心原则被进行探讨。 

 

互联网连接不仅指让剩余的数十亿人联网，它还意味着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充分发

挥作用。人工智能可以线下运行，但在很多情况下，需要网络连接才能够收集和处理数



据。目前全球仍有约 30 亿人无法接入互联网，也就是说，30 亿人的需求还没有能够在

享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人类发展和福祉所带来的机遇中得到充分解决。 

 

互联网普及率和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充分受益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开

放数据所带来的机会。一次性倡议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相反，需要将数据战略、网络

连接和数字发展战略结合到一起，制定出更长期性的战略。 

 

 

 

当今世界，技术发展总是快于法律法规的制定，在不损害数据活动给公民、企业和政府

带来的合法经济和其他利益的前提下，应当做些什么以确保在数据收集和使用过程中人

们的权利受到保护，从避免数据被不当利用于本地公民监控，到与日益增长的全球贸易

和在线平台使用过程中的国际数据流动？ 

  

作为个人数据主要整理者的政府和私营部门，应确保现实世界中的不平等和边缘化不会

因为收集和潜在（不当）使用与边缘社群相关的数据而被复制和放大。在数据集中融入

边缘社群和少数群体，对于提升代表性和能见度非常重要；但是同时，这也不能让这些

群体更容易受到不利行为的影响，例如有针对性地进行监控以及限制获取与“主流”人

群同等的服务。 

 

数据本地化是政府采取的一项旨在保护本国公民数据的政策，避免在数据跨境场景中违

反本国法律而使用数据。然而，这种本地化要求可能会给中小和初创企业带来不利影响，

进而阻碍经济发展，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资源来遵守复杂的法律。因此，数据立法必须

考虑机制创新，兼顾隐私保护和跨境数据共享所带来的经济以及其他利益。 

 

 

 



与 COVID-19 相关的数据收集和使用方面的快速决策，成功地实现了当前的政策目标

并帮助缓解了长期的经济衰退，从迅速建立的利益相关方联盟以及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

的决策者身上可以积累哪些经验，以及疫情期间数据政策创新如何能应用到非疫情大流

行场景中？ 

 

已经拥有开放数据政策和标准的国家，能够基于这些标准以及现存的数据共享框架和关

系，迅速制定出针对 COVID-19 且尊重人权的相关数据倡议。没有开放数据政策和标

准的政府应当积极考虑制定，因为这不仅事关在未来的危机时期能够作出快速应对，也

事关日常情况下的决策民主化和有迹可循。 

 

疫情期间快速部署的接触者追踪应用，表明只要公民相信他们共享的信息是安全的，收

集的信息未超过必要范围，且不用作收集初始目的之外的其他用途（包括长期监控公民

的行为和活动），他们就愿意为了广泛公共利益而共享个人数据。然而，一些政府的追

踪应用并不总是满足这些要求，政府和私营部门应当努力制定出透明的标准，确保公民

愿意参加今后的数据收集活动，因为这对整个社会有利。 

 

在过去的这几年，数据主权成为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许多国家通过立法将其本国公民

的数据保留在境内。然而，COVID-19 在全球的大流行表明，为数据设置边界可能会对

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带来负面影响。 

 

过去的几年中，关于私营网络公共空间（如社交媒体平台）应当如何管理，以及政府

是否需要针对这些空间及其收集的用户数据进行监管、从何种程度进行监管，一直都

存在着激烈地争论。本次 COVID-19 全球大流行表明，私营部门实体可以与政府进行

密切合作，共享数据并协调信息公开活动，支撑更加准确的决策，并使公民能够在充

分了解情况的前提下做出事关自身的决定。虽然很多政府和在线平台之间的伙伴关系

是基于特殊时期的需求而临时建立的，但这种关系可以为未来私营网络公共空间的共

同治理模式建立良好的范式。 


